
第七屆第七次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第 7 屆第 7 次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紀錄 

壹、時間：102 年 3 月 14 日（星期四）下午 3 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 

貳、地點：臺灣國家婦女館（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段 15 號 9 樓） 

參、主持人：李董事長鴻源 

肆、出席人員           記錄：牟書萱 

李常務董事安妮    李安妮 

張常務董事珏     請 假 

范常務董事國勇    范國勇 

黃常務董事馨慧    黃馨慧 

林董事永樂      洪振榮代 

蔣董事偉寧      劉仲成代 

曾董事勇夫      鍾瑞蘭代 

邱董事文達      石崇良代 

潘董事世偉      請  假 

孫董事大川      王美蘋代 

汲董事宇荷      請  假 

黃董事瑞汝      黃瑞汝 

王董事介言      請  假 

張董事瓊玲      張瓊玲 

林董事春鳳      林春鳳 

彭董事懷真      彭懷真 

張董事錦麗      張錦麗 

張監察人盛和     柯綉絹代 

石監察人素梅     陳幸敏代 

張監察人豐淦     葉曙雯代 

  

伍、列席人員 

內政部社會司科長   張靜倫 



行政院衛生署簡任技正 蔡誾誾 

行政院衛生署科員   李幸珊 

行政院衛生署長期照護保險籌備小組技士 林蕙卿 

教育部專門委員    謝淑貞 

教育部        羅璟賀 

本會黃執行長碧霞   黃碧霞 

本會黃副執行長鈴翔     黃鈴翔 

本會同仁       李芳瑾、吳 昀、顏詩怡、蕭伊真、陳怡文、萬秀娟、郭

淑壬、 

           陳慧怡、陳羿谷、林睿軍、柯緯倫、張政榮、邱莉雅、牟

書萱 

陸、主席致詞：（略） 

柒、報告案 

第一案：本會第 7 屆第 6 次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決議辦理情形報告案。 

決定： 

   一、請教育部與衛生署將本次會議中委員們所提出之各項建議，納入政策

規劃之參考。 

   二、餘，洽悉。 

第二案：提報本會 102 年度 1 至 2 月業務執行報告案。 

決定： 

   一、「國際性別通訊」刊物之編印及擴大效益，另擇期討論。 

   二、餘，洽悉。 

第三案：提報本會 102 年度 1 月財務報告案。 

決定：洽悉。 

第四案：有關本會籌組公私部門參與聯合國第 57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CSW)非政府

組織會議，暨提送 APEC 多年期計畫獲 14 個會員體支持等相關國際事務進度報

告案。 

決定：洽悉，並請參考董事建議妥善籌辦 APEC 多年期計畫。 

 



捌、討論案 

第一案：有關本會 101 年度業務執行報告及決算書表，提請  核定。 

決定： 

   一、未來人事費及保險費之編列請依實際需求概估，避免預決算落差太大。 

   二、照案通過，請依規定提報主管機關內政部審核，並於核定後將資料公

告於本會網站。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 5 時 30 分） 

  

與會者發言摘要 

報告案 

第一案 

案由：本會第 7 屆第 6 次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決議辦理情形報告案。 

（衛生署與教育部報告：略） 

李董事長鴻源： 

 請問各位委員與董事對本案提相關意見。 

張董事瓊玲： 

 教育部跟衛生署的報告非常豐沛跟精彩。志工的部分由衛生署培 訓固然好，

但長照的執行不能只靠志工，這部分衛生署無法全面照應，須依賴教育部；教育

部實際上擔負著長照執行情況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但是在人力培訓－長 照正

科班人力的培訓部分，從投影片可看到課程規劃最基層的是從專科開始，到大學

部二年制、四年制，規劃甚至包含研究所，教育部也在報告中提及未來希望留住 

人才，以及證照師的培育與發給，整個培訓依然朝向管理的方向，如此，學生入

行之後依然可能成為研究者，不見得能成為第一線執行者；第一線的人力來源依

然讓 我們憂心，既然考慮專科人才培訓，建議同樣納入高職，對基礎人力做更

穩固的訓練。教育部投影片第 11 頁，在專科課程規劃所呈現之必修課程如基礎

心理、營 養、生理...等，這些課程是否真能實際執行「照顧」之需要？亦或流

為理論的內涵？這樣無法對第一線的操作有所助益。以及，現在長照課程論及研

究所，誠意 過高。總結以上，其一：在第一線人力的規劃投入看不到高職；其

二：專科內容亦不知實際教育情況，對第一線人力實際助益有待商榷；其三，若



論及研究所再結合 大學部二年制、四年制學習課程規劃，從目前報告中無法得

知學習貫聯性之全貌。 

黃常務董事馨慧： 

 謝謝教育部跟衛生署的詳盡報告，提出幾點請教。先請教教 育部：一、所報

告數據是否只針對技職體系？二、長照人才需求評估權責在衛生署，證照考試在

勞委會，人才培訓在教育部，因此需要橫向整合，但後續整合權責單 位至今各

部會尚未達成共識，是目前急需解決問題。再請教衛生署：一、這次提出之報告

尚未提及長照服務網所需經費編列現況；二、請教數據方面，投影片（書面 資

料第 11 頁，投影片第 21 頁）上有出現百分比超過 100%狀況，是因數據輸入有

誤，或是其他原因？若是因為資料來源有誤，會對政府單位全面行政決策造成 影

響，令人擔憂；三、長照保險或服務是否要採商業保險方式進行，也請進一步說

明；四、長照服務網未來規劃，實際投入之人力、經費等狀況，從報告上看來發

展 仍有限，往後是否會有增加的可能？請說明。 

范常務董事國勇： 

 教育部在投影片第七、八頁所提及對長照教育發展上的困 境，的確會影響到

往後長照教育系統招生；避免因就業狀況不佳或勞力投入過多，影響學生就讀意

願。長照專業能力培養之困境，建議針對就業門檻作改善，配合證 照發給，以

提高薪資待遇，並針對機構照護以及社區照護所需專業人力名額按比例分配，在

整體制度上做帶動以發展未來願景，提升學生就讀意願，並期能引起政府 相關

單位重視。 

林董事春鳳： 

 提兩個問題，一個是長照單位的服務對象：55 歲以上的山地原 住民，這應該

不只山地，也包括都會區的一樣要被照顧，山地兩字應去掉；第二個，教育部的

課程規劃中雖然可見其用心，但是依現實的狀況再考慮台灣市場需求， 若將所

有課程皆加上「老人」兩字，過去所培養的相關科系學生，即便具備長期照護的

能力，卻容易因為這樣的課程被區隔、排除。進入長照課程的年輕學生，定向 可

能還會有所變化，建議在課程規劃上保留彈性，讓學生能有所發揮；授課教師也

可能會因為課程名稱的限制，教材因此受到侷限。故建議再調整課程名稱與設計。 

張董事瓊玲： 

 補充報告，教育部的專科課程設計均針對「老人」，但是再思索長照對象的目

標族群，除了老人，亦有失智與殘障教育，這些照顧對象在目前的課程規劃中已

經消失；各種失能族群的照護，應在課程中保留規劃空間，請教育部在課程規劃

部分再作思索。 

黃常務董事馨慧： 



 想進一步請教衛生署在長照保險給付規劃裡，現金給付這項，「原則上是不給

付，為符合條件得以給付」，想請問是哪些條件？謝謝。 

黃董事瑞汝： 

 第一，想請問教育部，當提到「促進受過教育的人員留在相關行 業」中，是

否有相關機制？若無，則可能會成為護理人力流失的另一個版本；第二，無論是

五專、二專、二技或四技，學生的性別比例是如何？另外想知道，專科學 生雖

有 54%從事相關工作，其他的學生是否繼續就讀二技或四技？假如是，則課程規

劃可能因此出現重疊，以上。謝謝。 

李董事長鴻源： 

 若無其他問題，請教育部與衛生署代表回應。 

蔡簡任技正誾誾： 

 報告數據皆是針對技職體系。以及，如黃董事所提，預算的 部分有部分已出

來，但是服務網計畫尚在行政院審議，實際上於 103 年開始執行，但是今年已開

始針對執行層面作前置作業。資料數據的部分須再跟社會司比對資 料，之前的

居家照顧統計是從各縣市衛生局所統計，確實如黃董事所言，資料來源應再作處

理；另外可能的原因是因為分母（可服務的人數）是用 99 年的數據，而 分子（實

際服務人數）則是 100 年年底的數據，差距應在這裡。整個長保的規劃依照三個

階級，屬於基礎保障，而社會保險的保障目標皆落在社會基礎的保障；長 保的

規劃傾向於：例如一個家庭若覺得基礎的保障不夠，則須支付金錢，即如現在全

民健保較為成熟的情況，在壽險中做額外附加，成為第二層的保障，而非採商業 

保險的方式進行。在資源區域的普及，今年已經把目標往上提，在明年社區服務

的部分，就要達到全失能人口皆提供服務的目標。 

石處長崇良： 

 預算編列的部分，長照服務網計畫目前尚在行政院，之前已就審 議意見作回

覆，待行政院核定之後會編入 103 年預算；今年則是將衛生署醫療發展基金的用

途擴大，提供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獎勵，所以在今年編列的預算中，有近 一億多

的醫療發展基金準備先投入偏遠地區的長照機構作鼓勵措施；除了人力的培育之

外，也想比照醫療機構的成立措施，同樣可以添購利息，以及相關基本設施的 補

助款，但目前是從偏遠地區以及長照資源缺乏的區域作優先補助。法制的完備則

是預定今年先完成長期照顧服務法的法制架構，讓長期照顧保險法得以進入行政

院 審查，明年推動立法。至於適才論及長保法的規劃，都還在處理階段；今年

長照小組會召開會議，針對保險法的內容做更細緻的規劃。人力結構的部分我們

會與教育 部作持續配合，若衛生福利部今年能成立，長照的部分將會整合由衛

生福利部負責，跟教育部、考選部合作與協調。產業條件的部分，則需要透過長

照服務法的規範 更清楚的呈現，進一步去營造人力進入產業的工作資格；預計



今年可以規劃完成。專業證照的規範則分為三個層次：登記制、認證制、執照制；

最高層次的執照制落 在國家考試的執行，會限縮在有一定排他性的職業內容，

人員需具備執照才能進入工作產業，或者短時間內先以認證制作為執行能力的考

評，如：照服員的能力、檢 定的認證…等，認證制雖然還有不同的層次待發展，

卻不會有太強烈的排他性，是對能力的認可，將就業的門檻回歸給市場作選擇，

而非在法規上的限制；登記制主 要是針對從業人員的人數作了解與控管，目前

還沒有發展到這個架構，將再隨著長照體系的發展作修正與調整。 

謝專門委員淑貞： 

 以下分三點回應。一、人力培育的部分，因牽涉到系科的設 置與調整，須搭

配用人單位、衛生署、內政部，讓我們了解人力需求在每階段的用人量，教育部

才能依照用人量去設計、分配。這需要跟部會做橫向聯繫；目前在核 班、設科

系的部分均會邀請各相關部會單位作相關研議與設置安排；雖然會由學校提出科

系的需求，也還是會由中央做統整的人力規劃，我們也希望可以做一個盤 整，

邀請各部會主關機關給予意見指教，作為核頒參考依據。二、課程規劃會針對不

同的人力需求做不同的學制開設，也需要不同的職能標準，因為教育部也會希望 

用人單位給我們一個用人基準，學校即能搭配一定彈性的課程設計；教育部可以

規劃的是共同核心課程，其他部分依然由學校自主，也保留學校校訂的規劃設計

權 責，但是我們希望在未來對課程或系科的設置，都可以作統合調整，而不是

配合學校招生需求作隨意設置。三、關於護理人力的流失與性別比例，我們皆會

在核定人 力的時候一併考量。這些照顧人力如身心障礙者的需求，也會依物理

治療等相關人員的需求列入考慮，未來會做出整體規劃。教育部曾調查 96 及 98

年度（技職） 畢業生進入職場比例，約有八成五沒有繼續升學、直接投入職場，

但是只有五成多畢業生進入相關領域。未來職場是否能留用專業人員，是未來教

育部與用人單位要 一起持續努力的方向，以營造優質良善的工作環境。謝謝各

位委員的寶貴意見，未來部裡面也將定期召開跨部會聯席會議，也邀請各位董

事、委員給我們意見，對政 策規劃做出改善。 

黃常務董事馨慧： 

 請衛生署就長保法現金給付的部分再作出回應。 

蔡簡任技正誾誾： 

 其餘相關細緻的規劃將會再作研議。 

李董事長鴻源： 

 這部分請教育部、衛生署將各委員意見列入參考，餘，洽悉。 

 



第二案 

案由：提報本會 102 年度 1 至 2 月業務執行報告案。 

李董事長鴻源： 

 請問各位委員是否有相關建議？  

彭董事懷真： 

 有關國際性別通訊，首先我想表現我自己對這份刊物的喜歡，但 若尺寸能再

印小些或成為夾頁會更為方便。是否下次或再下次開會時，重新檢視性別通訊的

運作方式，作一些建議與調整，了解這份刊物是與國際組亦或是跟整個基 金會

皆有關聯；下次請將全部十期準備給發行人過目。以及，現今是否已經累積一定

成果作為出版品，作為下年度預算編列時的參考？並藉由目前已經蒐集到的資訊 

做進一步的使用。一些意見供大家參考，謝謝。 

黃董事瑞汝： 

 根據會議議程手冊第六點「性別影響評估專案」，建議今年即擴大於地方縣市

辦理縣市種子培訓課程，將資源擴散至中南部。 

黃執行長碧霞： 

 性別影響評估學分班，我們今（102）年即投入行政院性平 處與基金會兩邊經

費一起於北、中、南辦理，將性別平等工作落實於在地推動，讓在地的公務人員

對性別主流化均有了解，完成人力培訓後，將會進行相關地方政府 的考核，考

核指標現正研擬中。國際性別通訊的部分，將參考委員的建議做進一步處理。 

李董事長鴻源： 

 請問各位委員是否有其他意見？如無，本案洽悉。 

第三案 

案由：提報本會 102 年度 1 月財務報告案。 

李董事長鴻源： 

 本案已先送請三位監察人審閱，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如無，本案洽悉。 

第四案 

案由：有關本會籌組公私部門參與聯合國第 57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CSW)非政府組

織會議，暨提送 APEC 多年期計畫獲 14 個會員體支持等相關國際事務進度報告

案。 



李董事長鴻源： 

 關於此報告案請問各位委員意見？ 

林董事春鳳： 

 我剛參加 CSW 回來，當然張玨委員也是全程參與。這次會議非 常成功，大家

發表非常盡興，也增加甚多國際友人，外交部也在紐約地區做很多努力；今年聯

合國也用台北經濟辦事處為 CSW 會議場所，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也 代表外交

部對婦女權益的促進與發展有相當支持，這當中有很多感動、話語，也有很多是

我們未來努力的方向，待未來發表會上與大家討論。 

李常務董事安妮： 

 對多年期計畫（MYP）在國內實際執行案例，以及如何與他國分享經驗…目前

較少有實際討論，這讓我有些擔心，畢竟是有十四國共同參與的會議，其實質內

涵或作為應加強、多作說明，加緊實際運作。 

林董事春鳳： 

 我贊成李委員的說法，我們的主題愈早出來愈好，主題出來就代 表國內在進

行的案例可以浮現出來，如果是談經濟、災難，內政部 88 風災生活重建中心這

三年的成績就是具體的好成績，有很多豐富的數據、人力的培養、團體的 培植，

都有相當的成績，但是主題若無出來我們就無法知道要跟哪些單位聯結。 

黃副執行長鈴翔： 

 不只是國內案例，各經濟體的案例我們都有請他們提供；多年期計畫的部分過

去已開過多次協調會，希望 3 月 20 號以前各部會或民間團體可以提供他們的案

例給我們彙整，屆時會再開協調會請各位同仁一起做評估，看哪些案例值得在期

間作交流。 

李董事長鴻源： 

 請再將資料提供給各董事與委員，大家共同提供資料與討論。餘，洽悉。 

捌、討論案 

第一案 

案由：有關本會 101 年度業務執行報告及決算書表，提請  核定。 

李董事長鴻源： 

 請問各位董事對本案意見？ 

彭董事懷真： 

 提供一些作下一年編列參考，請大家看 101 年度決算書第 13 頁，支出項目中



管理人事費編 430 萬，後決 654 萬，在項目上不好看，前面一個報告案，在今年

一月的執行中也出現同樣情形。這是因為某些業務按中同樣有人 事費的支出，

再看第 19 頁，業務-行政事務費有 APEC、單親人力、公彩...是否提供一些作下

一年編列參考，請大家看 101 年度決算書，支出項目中製作 一張表格，讓大家

清楚人事費整體支出，避免部分人事費的支出不夠清楚。以及第 20 頁的薪資費

用、退休金提撥、保險...等預算是 50 萬，決算 96 萬，這樣 的差距會因為勞保條

例的調整出現更大落差；例如，某些專案因為基金來源不同，將不再提供勞保費

等，這等支出於下一年編列時，保險福利部分應該有專門計畫以 因應。費用的

編列與呈現可以使用原來表格，但人事費的部分，哪些是跟專案走，哪些按規定

不給勞健保…要列清楚，我們董事可以在這部分做檢查，讓以後基金會 運作更

順利。 

李董事長鴻源： 

 如無其他問題，彭董事意見列入下次編列預算參考；本案照案通過。請依規定

提報主管機關內政部審核，並於核定後將資料公告於本會網站。 

 如無其他臨時動議，本次會議到此結束，謝謝各位。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 5 時 30 分） 

  

 


